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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處分書 

黨產處字第 105001號 

被處分人：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064421 

址  設：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 232號 6樓 

代 表 人：陳樹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994303 

址  設：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 232號 6樓 

代 表 人：陳樹 

地  址：同上 

上開被處分人2人因其等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事件，

經主動調查及公開之聽證程序，本會決議如下：  

主 文  

被處分人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為社團法人

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 

事 實  

被處分人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央投資公司）及欣裕台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欣裕台公司）2人之全部股權均由社團法人中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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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下稱中國國民黨）持有，中國國民黨得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對被

處分人2人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重要事項為支配。 

理 由  

一、 案緣本會主動調查，並經民國（下同）105年9月5日本會第1

次委員會議決議後，於同年10月7日，依本條例第14條之規定，

就被處分人2人是否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舉行聽證，被處

分人2人並均指派代表人及代理人到場陳述意見。 

二、 查中國國民黨係於民國前18年11月24日成立，8年由中華革命

黨改組而成，經13年1月20日在中國大陸廣州地區舉行第1次

全國代表大會，並於78年2月10日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

規定向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案之政黨，符合政黨及其附隨組織

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政

黨：指於中華民國76年7月15日前成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

團體法規定備案者。」之政黨定義，有內政部105年9月2日台

內民字第1050433653號函可稽。 

三、 被處分人中央投資公司係於60年3月9日成立，實收資本為新

臺幣（下同）3500萬元，負責人為張心洽，登記地址為台北

市重慶南路一段147號6樓，並有主管機關經濟部辦理法人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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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在案，此有經濟部經(60)商字第22114號函及中央投資公司

60年3月24日(60)央投字第0001號設立申請書可稽（中央投資

公司經濟部商業登記卷）。另被處分人欣裕台公司於99年4月

1日以中央投資公司分割資產作價資本額為70億元而成立，負

責人為黃怡騰，登記地址為台北市八德路二段232號6樓，此

有經濟部99年4月19日經授商字第09901078080號函及欣裕台

公司99年4月15日設立登記申請書可稽（欣裕台公司商業登記

卷）。上開被處分人2人營業迄今，期間雖經多次變更董事及

資本額等登記事項，惟均無辦理解散、因合併而消滅及進行

清算或破產等程序完結之事實，法人人格存續並未消滅，是

被處分人2人均係獨立存在之法人無疑。 

四、 有關被處分人 2人之股權持有及異動情形： 

（一） 被處分人中央投資公司於 60年由中國國民黨經濟文化委員

會籌組成立登記，股東登記為張心洽、俞國華等 12名自然

人，惟該公司於辦理變更登記時，自承上開自然人股東

「係代表黨股，並非私人所有」，此有臺北市政府建設局

(61)9.23建一字第 26386號函代中央投資公司函轉經濟部

申請改選董事長等變更登記可稽。另於 77年 8月間，中央

投資公司之 99％以上股權轉登記為光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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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人股東持有。俟 83年間中國國民黨完成社團法人之登

記後，光華投資等公司又以捐贈等方式將所持有之中央投

資公司股權幾乎全數移轉予中國國民黨，並由中國國民黨

指派代表擔任董事及監察人，核與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管

理委員會於 83年 12月間出版之《黨營經濟事業回顧與前

瞻》第 14頁至第 15頁所述：「過去黨營事業都是借用黨

員以個人名義，代表黨出面登記，所以俞國華先生開始成

立控股公司，把私人名義下的黨營事業全部交給這些控股

公司，以民營公司的型態來營運，這樣一來黨營事業開始

逐步走向企業化。」相符。另被處分人中央投資公司現任

代表人陳樹於 105年 10月 7日本會「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及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附隨

組織及其股權是否應命移轉等」第一次聽證程序（下稱本

會聽證程序）中亦稱：「當時公司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要

有 7個人，國民黨不是社團法人，只能用個人登記。那人

團法允許政黨登記為法人之後，屬於公司的，因為他需要

做整併，作為控股公司。股權屬於國民黨的就回歸他有法

人身分的國民黨」，顯見中央投資公司於 60年成立以來即

係中國國民黨 100%持有之公司組織，張心洽等自然人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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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係借名登記，故該公司全數股權所有人實係中國國民

黨；又 96年 7月以後，中國國民黨雖將全部股權轉移予黃

怡騰等 6人，惟依該公司向經濟部辦理變更登記時所附股

東名簿，備註欄載明「信託」，而後該等登記股東陸續變

更，至 105年 10月 16日止，被處分人中央投資公司之股

東登記為陳樹、林恒志、馬嘉應、李永裕及江美桃等 5

人，參據 97年 8月 2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行政管理委員會

97行管務字第 385號函稱「奉核定台端（汪海清）自本年

8月 16日起接替陳慶財先生之本黨交付信託股權

496,230,755股」、101年 9月 1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行政

管理委員會 101行管財字第 262號函稱「茲指派林建甫先

生自即日起接替陳耀寬先生擔任  貴（中央投資）公司股

權受託人及公司監察人…簽奉  主席核定案辦理」、同年

10月 2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行政管理委員會 101行管財字

第 318號函稱「茲指派王文杰先生自即日起接替林祖嘉先

生擔任  貴（中央投資）公司股權受託人及公司董事…簽

奉  主席核定案辦理」、102年 2月 25日中國國民黨行政

管理委員會 102行管財字第 050號函稱「茲指派施明豪先

生接替劉維琪先生擔任  貴（中央投資）公司股權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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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董事…簽奉  主席核定案辦理」、同年 7月 3日中

國國民黨行政管理委員會 102行管財字第 174號函稱「茲

續聘薛立言、郭土木、王文杰及施明豪等四位同志擔任  

貴（中央投資）公司股權受託人及公司董事，林建甫同志

擔任  貴（中央投資）公司股權受託人及公司監察人…簽

奉  主席核定案辦理」、同年 8月 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行

政管理委員會 102行管財字第 208號函稱「茲指派葉裕祥

先生接替劉曾華先生擔任  貴（中央投資）公司股權受託

人及公司董事…依據  主席核定案辦理」、同年 10月 22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行政管理委員會 102行管財字第 274號

函稱「茲指派施汎泉先生接替林建甫先生擔任  貴（中央

投資）公司股權受託人及公司監察人…依據  主席核定案

辦理」、104年 7月 1日中央投資公司 104年度第 3次股

東臨時會議事錄節略本記載「(一)本公司股權委託人中國

國民黨委派馬嘉應先生為其股權受託人並為本公司董事候

選人」、105年 10月 7日本會聽證程序中陳樹稱：「從 96

年以來都是信託關係，所以那個時候在 104年 7月 1號是

簽信託契約到 105年 12月 31日都是」、「因為中國國民

黨是股東…那時候國民黨是行管會主委來跟我談」、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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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稱：「受託人跟國民黨的契約，期限在今年 6月屆

止…」、邱大展稱：「就是解除信託以後，就回到中國國

民黨名下」、中國國民黨 104年度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之

代理人鄭興海會計師證稱「（饒委員月琴問：您是否也認

同中投欣裕台公司所做的他們認為是關係人的認定？）他

們彼此之間有信託關係」、「（饒委員月琴問：因為他的

投資比例是百分之百，所以按照權益法認定才是正確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表示您也認為，國民黨對兩家公司

既然採權益法評價，應該對兩家公司是具有重大影響力甚

至是控制能力，您專業查核的結論是這樣嗎？）是。」以

及中央投資公司於 105年 10月 5日出具「中央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及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就『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及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附隨組

織及其股權是否應命移轉等聽證程序』之書面意見」，明

載「（爭點二、）理由一、中投公司及欣裕台公司目前之

股權持有人中國國民黨，於 96年 6月，為宣示不再經營營

利事業，並為昭公信，將中投公司之全部股權依據信託法

規定辦理信託，並登記予數位具有法律與財經專業之社會

人士；99年 4月，中投公司因資產管理所需分割並設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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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台公司，中國國民黨亦同時繼續援例將欣裕台公司全部

股權辦理信託，並登記予數位具有法律與財經專業之社會

人士。自 96年 6月以來，股權受託人有所更迭，最近一次

變更為 104年 7月，由陳樹先生等人接任股權受託人，約

定信託期間自 104年 7月 1日至 105年 6月底止，信託期

間屆滿後，……股權受託人委由中投公司表示終止信託關

係，並已於 105年 9月 6日將信託財產點交予中國國民

黨，並於當日完成全部股權變更登記。二、105年 6月底

信託期滿，因『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

例』立法通過在即，即使中國國民黨早已不再經營營利事

業並將中投公司及欣裕台公司之全部股權依據信託法規

定，辦理信託並登記予數位具有法律與財經專業之社會人

士，但『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之規

範業將中投公司及欣裕台公司推定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

織及中國國民黨不當取得之財產，中投公司及欣裕台公司

之全部股權繼續信託已無實益，故委託人中國國民黨與受

託人間未展延信託期間，股權受託人陳樹先生等 5人並已

依信託契約約定，將信託財產(即中投公司及欣裕台公司之

全部股權)點交予中國國民黨，並配合辦理財產之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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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畢。」由是可知，顯見 96年以來，不論黃怡騰等人或陳

樹等人名下登記之中央投資公司股權，均係受中國國民黨

信託而持有，實際所有權人仍為中國國民黨。 

（二） 被處分人欣裕台公司係於 99年 4月 1日自被處分人中央投

資公司分割新設，登記設立時雖以黃怡騰、劉曾華、吳永

乾、汪海清、劉維琪、林恆志等 6人為股東，惟該公司向

經濟部辦理設立登記時所附股東名冊，備註欄即載明「信

託」，此有經濟部 99年 4月 19日經授商字第

09901078080號函及欣裕台公司 99年 4月 15日設立登記

申請書可稽（欣裕台公司商業登記卷），而後該等登記股

東陸續變更，至 105年 10月 19日止，欣裕台公司之股東

登記為陳樹、林恒志、馬嘉應、李永裕及江美桃等 5人，

參據被處分人欣裕台公司 101年 7月 16日向經濟部申請變

更登記之補正申請書（申請案號：10101131500）所附監察

人黃怡騰辭任書記載「…本人與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股

權信託契約，已於本年 6月 30日屆期…」（欣裕台公司商

業登記卷）、102年 10月 2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行政管理

委員會 102行管財字第 274號致欣裕台公司函稱「…茲指

派施汎泉先生接替林建甫先生擔任貴公司股權受託人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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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監察人…」，以及 105年 10月 7日本會聽證程序中林

恒志所述、被處分人欣裕台公司於前開 105年 10月 5日與

中央投資公司同一份「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欣裕台股

份有限公司就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欣裕台股份有限公

司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及其股權是否應命

移轉等聽證程序之書面意見」所述可知，顯然欣裕台公司

設立迄今，不論黃怡騰等人或陳樹等人名下登記之欣裕台

公司股權，均係受中國國民黨信託而持有，實際所有權人

仍為中國國民黨。 

（三） 另依經濟部及臺北市政府公司變更登記資料顯示，被處分

人中央投資公司於 105年 10月 17日辦理變更登記，董事

及監察人陳樹等 5人持股數均變更為 0，而被處分人欣裕

台公司於 105年 10月 19日變更登記，董事及監察人陳樹

等 5人持股亦均變更為 0，參據被處分人中央投資公司 105

年 10月 28日(105)央投管字第 10500100號函稱「一、本

公司之股權登記名義人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持有股份

數為 1,100,000仟股。二、該股權因終止信託之原因，已

於 105年 9月 6日完成股權移轉登記程序」，及被處分人欣

裕台公司 105年 10月 28日(105)欣裕台管字第 105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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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稱「一、本公司之股權登記名義人為社團法人中國國

民黨，持有股份數為 19,981,800股。二、該股權因終止信

託之原因，已於 105年 9月 6日完成股權移轉登記程序」，

可知被處分人 2人之股權業已全數過戶回中國國民黨名

下。 

五、 按本條例第 4條第 2款規定，附隨組織係指獨立存在而由政

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

或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

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本條例

施行細則第 2條復規定，本條例第 4條第 2款所稱實質控

制，指政黨得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對特定法人、團體或機

構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重要事項為支配。再股東會係

公司最高意思機關，公司董事會之董事成員係由股東會選任

之，股東會亦得隨時解任董事，且董事會執行業務，應依照

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而查中國國民黨既為持有被處分

人 2人全部股權之唯一股東，自可透過對董事、監察人之指

派而實質控制該公司包括人事、財務與業務經營等相關事

宜，故在會計實務上，直接將「直接或透過子公司間接擁有

一個體超過半數之表決權」，以及「具任免董事會大多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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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權力，且由該董事會控制該個體」情形，均視為具有控

制該公司能力（參照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布之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七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第 6

條）。 

被處分人 105年 10月 14日 (105)央投法字第 10500030號

函雖表示：「中央投資公司及欣裕台公司目前之董事、監察

人雖未持有被處分人 2人股份，然全數由專業的學者、專家

組成，並依照上述我國公司法對於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之規

定，經營治理兩家公司，任命經理人、決策財務調度及業務

經營，何來中國國國民黨實質控制被處分人 2人之人事、財

務或業務經營之情形？」惟查，被處分人 2人之現任董事、

監察人原均係基於與中國國民黨之信託契約擔任中國國民黨

股權之受託管理人，才進而擔任被處分人 2人之董事、監察

人，中國國民黨自可藉由終止信託方式隨時更換受託管理

人，或依公司法相關規定，逕行任免董事會之成員，是以無

論被處分人 2人現任董事會成員是否均係學者、專家組成，

仍無解於中國國民黨具備隨時任免董事權限，而得以直接或

間接方式對被處分人 2人為支配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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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中央投資公司及欣裕台公司，乃係獨立

存在，且由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

法人，是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爰依本條例第 4條第 2

款、第 8條第 5項及第 14條等規定，決議處分如主文。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顧立雄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1 1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2個月內，依本

條例第16條規定，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